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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委外工作執行項目之可行性，以維公共安全；2.委外工作項目間有監測事項與中央單位已

長期於當地辦理之監測措施重疊，且現地監測儀器數據既能向中央單位以介接及同步之方式取

得，又以委辦工作項目自行辦理，似有疊床架屋之疑慮，允宜滾動檢討委外工作執行項目之必要

性及妥適性；3.建置現地觀測資料展示平台以提供相關資訊，惟後續維護管理經費仍需自行籌

措支應，允宜評估對財政負擔之影響情形，及建置之必要性；4.安裝監測儀器調查滑動區邊坡及

構造物穩定情形，允宜評估各項變數之風險，審慎考量裝設位置緊鄰建築物辦理拆除工程之影

響，避免監測數據失真，以提升監測準確性；5.委外廠商間有未依契約所定時間提送工作進度報

告，允宜督促廠商注意依約辦理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復：1.將續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

單位參與檢視，滾動檢討工作項目可行性，進而研提具體方案，以維該區公共安全；2.爾後若有

類似工作項目或勞務委託案件，將仍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布之相關數據資料為主；3.結案後資訊

平台相關資料及設備將回歸該府，將審慎評估規劃後續維護管理計畫；4.爾後若有類似工作項

目或勞務委託案件，將考量風險，審慎評估相關變數，以提高監測準確性；5.後續將督促廠商按

時提交工作進度報告。 

（十）為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成立南投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推動

相關促進就業措施，惟部分核心業務未達目標值及職業訓練課程未符合需求暨執

行措施未臻周妥等情事，允宜檢討改善。 

該府為提升中高齡及高齡者勞動參與，於 110 年 10 月成立南投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推動

相關促進就業措施。112 年度獲勞動部核定補助辦理推動銀髮人才服務實施計畫，經費 393 萬餘

元，執行結果，決算數 321 萬餘元。經查計畫執行情形，核有：1.已積極媒合中高齡及高齡求職

者就業，惟服務個案數不足以達成就業媒合成功預計目標人次（表 12），允宜積極檢討人力配置

及開發服務案源，並研議拓展服務據點或駐點之可行性，提供就業輔導及協助，促進銀髮人才人

力資源之運用；2.推介中高齡及高齡求職者參加

職業訓練，間有課程未符合需求者，允宜妥為評

估中高齡及高齡求職者之就業需求所需之工作

技能及開設適性之職業訓練課程，並鼓勵及推介

其參加職業訓練，以增加工作技能，進而促進就

表 12 就業媒合成功情形 

單位：人次

年度 預計數 實際數 

110 240 12

111 860 102

112 630 265

資料來源：整理自南投縣政府提供資料。 



乙－30 

業；3.積極辦理銀髮人才服務實施計畫，惟部分活動內容未落實執行，允宜檢討改善；4.部分參

加就業服務計畫活動人員非屬中高齡及高齡者，或部分參加人員未投保平安保險，且未將其求

職登記表轉交南投縣就業服務台，以利後續輔導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復：1.已每週二於

草屯鎮敦和里活動中心定時定點服務，嗣後將研擬至各鄉鎮不定時駐點服務，以利開發更多服

務案源；2.嗣後規劃及開設課程時將考量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就業所需之工作技能，並推介其

參加職業訓練課程，俾協助順利進入職場；3.嗣後將確實辦理滿意度調查，並於活動結束後 14

日內追蹤參加民眾之就業情形；4.將嚴謹審核活動參加對象，並於活動當日完成平安保險投保

作業；課程結束後將收回求職登記表，並於 14 日內作後續追蹤及輔導。 

（十一）持續提供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惟服務據點未按身心障礙者人口分

布情形妥為布建，又間有服務人數未達預計目標，或部分服務據點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之投保金額與規定未合等情事，允宜檢討改善，以保障身障者權益。 

該府為使身心障礙者獲得生活所需之個人支持與照顧，以提升其生活品質，持續布建各項

服務資源，截至 112 年底止，南投縣身心障礙者計 33,166 人，身心障礙社區式照顧服務據點計

有 37 處（表 13），獲衛生福利部核定補助辦理 112 年度社區式身心障礙服務整合型計畫，擴增

地方輔具中心服務量能、布建社區式日間照顧、家庭托顧、社區居住等服務，總經費 3,938 萬餘

元（中央補助 3,265 萬餘元、該府自籌款 672 萬餘元）。經查計畫執行情形，核有：1.部分身心

障礙者重複領取住宅租金補貼，亟待查明妥處，並研謀審核作業之具體改善措施；2.部分服務據

點布建數未達預計目標，且服務據點未按身心障礙者人口分布情形妥為布建，核有資源分配不

均之情形，亟待研謀改善；3.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等服務據點部分服務人數未達預計目

標之 6 成，亟待檢討問題癥結妥為研謀改善；4.部分服務據點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投保金額

與規定未合及最低投保金額核有不一之情事，允宜檢討委辦契約投保金額之妥適性及加強審核

作業，並針對補助案件妥為研訂一致之最低投保金額，俾利身心障礙福利機構遵循，以保障身障

者權益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復：1.已收回或通知繳回溢領之住宅租金補貼，另為避免重

複補貼情形發生，於身心障礙者房屋租金補貼審核作業完成後，將補貼名冊供該府建設處城鄉

發展科比對重複申請者，及每年 1 月彙整全年度補助名冊至公益出租人與各類住宅補貼系統供

申請整合住宅方案租金補貼及相關補助查詢審核；2.將積極輔導在地身心障礙機構、社福團體


